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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第 6 屆第 16 次 
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會議紀錄 

 

開會時間：108 年 3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
開會地點：本校行政大樓 3 樓第 3 會議室 
會議主席：林主席金賢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宥里 
出列席人員：(略) 

  一、主席報告：參與人數已達法定人數，會議開始。  
  二、會務報告： 

（一）本會議應到 15 人，實到 14 人，人數已達法定開會人數。 
     （二）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：（略） 

（三） 其他報告事項：  

1. 本校第 6 屆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資方委員陳德依職務

異動，自 108 年 2 月 1 日起變更資方委員為林主任秘書金賢擔

任。 
2. 自 107 年 12 月 12 日至 108 年 3 月 11 日止，本校計有課外活動

指導組技工黃淑珠及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駕駛林清權於 108 年

1 月 16 日屆齡命令退休；行銷學系工友李淑女 108 年 3 月 4 日

自願退休；因黃淑珠及李淑女選擇新制退休金且已結清，無須

再支付舊制退休金，有關本校勞工退休準備金帳單結餘數額，

詳如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3 月 11 日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

員會對帳單。 
三、討論提案： 
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案 由 一：審查本校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3 月 11 日勞工退休準備金

對帳單，結餘 51,385,790 元整，提請討論。 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「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」第 8 條規定

辦理。 

二、 檢附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3 月 11 日勞工退休準備金對

帳單影本乙份（附件一）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由 二：擬調整本校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費率自 6%調整為 2%，請討

論。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56 條規定略以，雇主應依勞工每月薪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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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額 2%至 15%範圍內，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，專戶存

儲，並不得作為讓與、扣押、抵銷或擔保之標的。 

二、 本校(含林管處)適用舊制勞工退休金技工工友人數為 72

人，其勞工退休金提撥率為 6%，目前儲存於臺灣銀行之勞

工退休金計有新臺幣 51,385,790 元整。 

三、 本案經於勞動部「預估次一年度所需勞工退休準備金試算」

系統試算 108 年度所需勞工退休準備金試算金額

48,582,791 元，已足額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。是以，為利資

金使用效益並符合勞動基準法第 56 條規定，擬將提繳率自

6%調整為 2%。 

辦    法：經本校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議通過，並報經臺中市政 

府核備後實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四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五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20 分 


